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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海洋保育與漁業永續基金會 

115年第五階段人員招募 

一、招募人數：12名。（港口查報員 10人及沿近海觀察員 2人） 

二、薪資及保險： 

（一） 港口查報員 

1、試用期間每月薪資高中畢 28,590元；大專畢以上 34,000元；依法提供

全民健保、勞工保險外，另提供同仁公費團體保險；出差雜費每日最

高 400元；超時加班依農業部漁業署（以下簡稱漁業署）核定後，申

報加班費或加班補休，其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2、正式僱用薪資依據「農業部補助或委辦計畫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薪

點參考表」，每月薪資高中畢 30,602元；大專畢以上 38,948元；依法

提供全民健保、勞工保險外，另提供同仁公費團體保險；出差雜費每

日最高 400元；超時加班依漁業署核定後，申報加班費或加班補休，

其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二） 沿近海觀察員 

1、試用期間每月薪資 38,592元；依法提供全民健保、勞工保險外，另提

供同仁公費團體保險；出差雜費每日最高 400元；執行海上勤務按日

核發出海津貼每日最高 538元；超時加班依漁業署核定後，申報加班

費或加班補休，其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2、正式僱用後每月薪資 48,564元；依法提供全民健保、勞工保險外，另

提供同仁公費團體保險；出差雜費每日最高 400元；執行海上勤務按

日核發出海津貼每日最高 538元；超時加班依漁業署核定後，申報加

班費或加班補休，其加班費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三、工作內容： 

（一）港口查報員 

1、 依指定時間、地點進行漁船之進出港查報工作及沿近海漁業漁獲查報工

作。 

2、 漁船查報資料、漁獲查報調查資料之建檔、彙整及統計，及依規定製作

相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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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沿近海特定漁業港口違規宣導工作。 

4、 協助辦理執行沿近海特定漁業管理工作。 

5、 協助辦理工作所屬漁港港區內災後勘災事宜。 

6、 得隨時配合調派及執行任務或輪班（3班制，含例假日）執行港口查報

相關任務。 

7、 其他交辦事項。 

（二）沿近海觀察員 

1、 搭乘漁業巡護船或海巡艦艇進行漁業巡護工作、登檢漁船及攝影（拍

照）蒐證並製作登檢紀錄表，返港後依規定期限撰寫 1份勤務報告。 

2、 執行珊瑚漁業、鯖鰺漁業、飛魚卵漁業、拖網漁業、刺網漁業、白帶魚

一支釣、鮪延繩釣、鬼頭刀延繩釣等特定漁業漁船之隨船觀察任務，蒐

集生物樣本、攝影（拍照）、生物樣本處理情況紀錄、觀察員紀錄表資

料之建檔、彙整及統計，返港後依規定期限撰寫 1份勤務報告。 

3、 執行港口查報員之工作任務。 

4、 支援檢核員之工作任務。 

5、 支援執行遠洋漁業觀察員海上勤務。 

6、 協助辦理執行沿近海特定漁業管理工作。 

7、 協助辦理工作所屬漁港港區內災後勘災事宜。 

8、 得隨時配合調派及出海執行任務或輪班（3班制，含例假日）執行港口

查報相關任務。 

9、 其它交辦事項。 

四、工作地點： 

詳如工作地點與進用人數分配表（附件一），另因業務需要時再行機動調

派。 

五、工作時間： 

每日上班 8小時，因各地區屬性調整上班時間及輪班，另遇工作指派配合

於假日加班，依勞動基準法給予加班費；如於假日出差者依法核撥出差費

及補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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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僱用期限： 

自通知報到日起至 115年 12月 31日止（期間含試用期至少三個月，試用

期滿成績考核及格者，予以正式簽約僱用；試用期間成績考核不及格者，

停止僱用，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十二、十六、十七條及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十二條等相關規定辦理，薪資發放至停止試用日為止）。 

七、報名資格：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大專尤佳。 

八、招募方式： 

（一） 刊登招募訊息於本會網站（www.toff.org.tw）、農業部漁業署網站

（www.fa.gov.tw）及相關求職網站。 

（二） 報名方式為網路報名，請於招募日期時間內至

https://registration.toff.best/ 完成報名作業並上傳相關照片及資料。 

（三） 若報名有工作項目、業務性質或甄選等疑問，可逕向本會莊小姐洽

詢，電話：02-2469-8185轉 27。 

九、檢附文件： 

（一） 履歷、自傳（請詳細敘明學歷、經歷、專長、聯絡方式等背景資

料）。 

（二）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三） 漁船船員體檢報告（僅應徵沿近海觀察員需檢附）（附件二）。 

（四） 漁業相關工作經歷之服務證明文件。 

（五） 相關考試、證照或專業訓練合格證明文件影本（如相關國家考試及格

證書、職訓局核發專業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合格證書等）。 

報考「港口查報員」檢附文件一至二項目為必須具備文件；報考「沿近

海觀察員」檢附文件一至三項目為必須具備文件，倘收件後必須具備文件有

缺件、刻意遮蔽或塗改者，視同放棄本次報名。 

十、招募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年 6月 30日（星期二）止。【僅接受「網

路」報名，網路報名請於 115年 6月 30日前完成並上傳相關

附件資料】 

十一、本會會址：臺北市中正區詔安街 28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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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評選方式： 

（一）由本會先行書面審查篩選資格符合者，通知進行「筆試測驗」及「面試」。 

（二）評分項目比重 

1、學歷、經歷（10%）。 

2、筆試（50%，含魚類辨識、漁具漁法辨識、沿近海漁業管理）。 

3、面試（40%）。 

（三）以總分法排序，評選分數須達錄取標準以上（港口查報員錄取標準為 85

分；沿近海觀察員錄取分數為 80分），且評分項目不得為 0分，才准予

錄取。 

（四）考試、面試時間及地點：另行公布於本會網站。 

（五）考試、面試順序：依收取報名表順序。 

十三、結果通知： 

本招僱之僱用人員奉核定後，將公布於本會網站，另以電話通知，錄取者

未依期限報到者，視同放棄，由備取者遞補（備取方式先依所填工作地點

成績名次依序徵詢遞補，若無人遞補則再採依備取成績總排名依序徵詢遞

補）。 

十四、備註： 

（一） 相關徵選資料，恕不退還。 

（二） 錄取者經通知後應能儘速上班，僱用相關規定依照本會規定辦理。 

（三） 如有備取，備取資格保留期限依本會公告為主，出缺時依序遞補。 

（四） 「沿近海觀察員」依漁船船員管理規則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均須參加

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參加訓練需自行繳納保證金新臺幣 6,000元整；

已通過訓練並領取漁船船員證照者免），以取得漁船船員證照。惟僱用

期間未滿一年自行離職者（或未達本會工作要求被本會解僱者），上述

保證金不予退還。 

註：依據農業部民國 99年 12月 7 日農授漁字第 0991390869 號公告略

以：自民國 100 年元月 1 日起，參加基本安全訓練人員需繳交保證

金（漁船船員基本安全訓練班新臺幣 6,000元）並簽訂訓練保證金行

政契約書，參加訓練人員於完成訓練後一年內累計出海從事漁業勞

動三個月以上者，得於完成訓練後一年三個月內申請退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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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沿近海觀察員」體檢注意事項： 

1、申請人之體格檢查，應由下列醫療機構辦理之： 

（1）公立醫院。 

（2）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 

（3）直轄市、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 

2、應持檢查證明書至上述所列各醫療機構檢驗，未經檢驗或檢驗不合格者，

均不得申請。 

3、檢驗費由受檢人自行繳納，如發現其他特殊症狀，須經特別檢驗時，得

由檢驗機構，另行酌收費用。 

4、體格檢查證明書自檢查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5、檢驗醫師注意事項： 

（1）檢驗醫師請注意檢查標準。 

（2）檢驗醫師核對身分證及相片無訛後，依本表所列各項目詳細檢查

後，逐一記載，並於檢驗結果欄內註明「合格」或「不合格」，其

不合格者，請註明受檢人患有檢查標準某項某款疾病名稱。 

（3）檢驗竣事後，由檢驗醫師簽名蓋章，填寫年月日，加蓋檢驗機構印

信，並於照片加蓋騎縫章。 

6、體格檢查，有下列要項規定之一者，判定體格檢查不合格： 

（1）視力：在距離五公尺，以萬國視力表檢驗，任一眼裸眼視力未達 0.1

或矯正視力未達 0.5者。 

（2）變色力：不能辨別紅、綠、藍三原色。 

（3）聽力：兩耳不能聽到 5公尺距離的說話聲音者。 

（4）語言障礙：不能發聲溝通者。 

（5）頭頸部、脊柱及四肢、關節：有障礙，致不堪勝任工作者。 

（6）沿近海觀察員有任何疾病於海上長時間航行時會影響生命安全者。 

7、體格檢查若有隱匿或任何不實情形，經查證後立即解雇。 


